学院疫情期间清洁消毒管理办法
为切实做好学院开学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卫生清洁消毒工作，确保师生人身健康安全，根据新冠肺炎防控要求，按照学校开学工作方案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1、 校园卫生清洁消毒责任主体
校园道路、公共设施、各楼卫生间、楼内公共卫生区域：物业公司
校园绿化区域：绿化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 办公室：所属部门
 教室、实习实训室：各二级学院
 食堂：各餐饮公司
 学生宿舍：宿舍长
 出租场所：各租用单位
2、 卫生清洁消毒区域划分：
（1） 教学区（教学楼、实训室、文体中心、图书馆）：
1.固定教室：空气消毒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；物表、地面消毒、通风由使用班级负责组织实施。
2.公共教室：消毒工作（空气、地面、物表）由物业人员负责；通风谁使用谁通风。
3.实训楼机房：消毒、通风由机房管理员负责。
4、教研室、办公室、会议室及个人办公区域：教研室、办公室地面、物表消毒由各部门办公室使用人员负责，室内空气消毒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；会议室空气、地面、物表消毒由物业人员负责。通风由管理人员负责。
5.走廊、楼梯间、电梯内外、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卫生消毒工作由物业人员负责，通风由所属部门负责。
（2） 生活区(学生公寓楼、餐饮中心、洗浴中心、教师公寓）：
1.学生公寓楼：宿舍内地面、物表消毒、通风由本宿舍学生负责，宿舍内空气消毒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。宿舍楼走廊、楼梯间、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。
2.餐饮中心：卫生消毒工作（空气、地面、物表）、通风由餐饮中心工作人员负责。
3.洗浴中心：卫生清洁及消毒工作（空气、地面、物表）、通风由洗浴中心工作人员负责。
4.教师公寓：走廊、楼梯间、室外公共区域卫生消毒通风工作（空气、地面、物表）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。
（3） 办公区等其他区域（行政楼、图书馆、校园门口）：
1.个人办公室：地面物表消毒、通风由各部门办公室使用人员负责。室内空气消毒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。
2.校园内户外区、公共教室、会议室、大厅、走廊、楼梯间、电梯、打水间、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消毒工作由物业人员负责。
（4） 卫生所诊疗区及隔离区：
1.个人办公区域：消毒通风由办公室使用人员负责。
2.卫生所公共诊疗区：卫生清洁消毒由物业人员负责；通风谁使用谁通风。
3.大厅、走廊、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消毒通风工作由物业人员负责。
4.隔离区：卫生清洁及消毒工作（空气、地面、物表、终末消毒）通风由物业保洁人员负责。
3、 卫生清洁消毒时间及频次：
1.教学区域消毒：每日消毒2次，分别于中午12：00-13：00，下午17：30-18:30。
2.学生公寓消毒：公共区域：每日消毒2次，分别于上午9：00-10：00，下午16：00-17:00。学生宿舍：每日消毒2次，分别于早晨上学前30分，下午上学前30分，放学后进行通风，早中晚各一次，每次30分钟。
3.卫生所诊疗区及隔离区消毒：因疫情防控需要随时消毒。
4.其他区域消毒：每日消毒2次，具体时间由负责部门灵活掌握。
4、 卫生清洁消毒方法：具体消毒方法可参照《学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消毒指导》、 《消毒剂使用方法》执行。
5、 卫生清洁消毒要求：
1.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标准执行。
2.各区域要有《消毒工作记录表》，每日消毒完成后要填写时间、实施人。
6、 如有疑似或确诊病例在上级疾控部门指导下消毒。
7、 各楼宇消毒液配发地点、时间、联系人见另附表格。






